
第 4卷　第 2期
2002年 6月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 urnal o f Chang′a n Univ ersi 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4　No. 2

June 2002

收稿日期: 2002-03-18

作者简介:徐引正 ( 1966-) ,男 ,陕西周至人 ,长安大学人事处助理研究员 ,从事人事管理研究工作。

【经济与管理】

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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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必要性 ,论述了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必须

有一定的范围而且应以间接手段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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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cessi ty of the g overnment 's interv entio n in market eco nom y is analy zed. The

costbenefi t analysis is necessary fo r the g ov ernment 's interv ention in market eco no my , the

g ov ernment hav e to interv ene wi thin the limi ts in market econom y a nd the indirect m ethod is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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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市场主体是在独立自主调

节资源配置基础上的充分、适度、公平的竞争 ,竞争

的基本要素则是厂商按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由定

价 ,这样方可实现有效率的淘汰、重组 ,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然而市场经济的一个天然

倾向是人为地限制竞争 ,以便“舒舒服服赚大钱” ,从

而损害经济发展的活力 ,以至否定市场经济本身。随

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化 ,垄断和

限制竞争现象日益孳生 ,使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成为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客观需要 ,进而导致经济

法的产生。因此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应该是经济

法学研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一、市场经济需要国家的干预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

段 ,以亚当· 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

理论一直坚信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 ,厂商主观上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定价等经济行为 ,会同时在客观

上增加社会利益 ;这种机制甚至比厂商有意追求增

加社会福利时更为有效。 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由放任

的古典资本主义时代 ,厂商的市场力量比较均衡 ,市

场竞争相对比较和缓。但随着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

到来 ,经济危机愈演愈烈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

理论认为随着市场条件的改变 ,国家对市场经济进

行干预是必须的 ,在“看不见的手”之外 ,必须依靠

“国家之手”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 凯恩斯的经济理

论经过罗斯福“新政”的实践验证后获得牢固的认

同。此后几十年 ,凯恩斯主义便一直是各主要资本主

义国家调节经济、管理经济、遏制衰退和危机的政策

依据。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也面临着严重的垄断问

题 ,除了中国作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尤为突出的

行政性垄断外 ,纯粹由市场而产生的经济性垄断也

有日益明显之势。在中国并不存在亚当·斯密经济

学理论的假设条件 ,因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

要国家的干预。

从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的角度分析 ,市场虽然是



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 ,但市场自身也有盲目性和

局限性 ,对即将到来的市场机制失灵、潜在的金融风

险和经济混乱 ,国家必须进行适度的干预。国家是干

预市场经济的主体 ,是最活跃的经济法主体。企业的

经营自由 ,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 ,有可能

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

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围标、行政垄断、经

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孳生蔓延。没有健全的

市场管理法治 ,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

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 ,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

会失真 ,从而误导企业行为。因此 ,国家应当坚决制

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

行为 ,为企业和经济组织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

与公正交易的环境和秩序 ,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

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

社会主义大市场。 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

性、公平性 ,国家就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保护性职能。

二、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要进行
成本效益分析

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要求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

干预 ,市场经济需要国家干预是一般规律 ,是国家与

市场经济的基础关系。 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现实中的

个案而言 ,国家是否要对其干预还要进行充分的成

本效益分析。 如果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成本大于干

预收益 ,那么即使理论上需要国家干预 ,但基于现实

也不应干预。中国经过十几年的经济立法实践 ,从社

会资源的供给能力角度来讲 ,其增长大大超过社会

资源的增长 ,即经济立法增长超过社会的承载量。再

以法律的运行成本与法律效益的比较为参照 ,则目

前的经济立法又确实存在“隐形立法膨胀” ,即经济

立法的“相对过剩”问题。正是这样 ,中国经济立法的

数量和规模急剧增长和扩大 ,而经济立法效益并未

随之有效增长而呈“边际效益递减”之势。 经济立法

要注意边际成本收益的变化规律、经济法律供求均

衡 ( equi librium ) ,从成本—收益角度讲 ,现有的经济

法律净收益要大于零 ,且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法律方

案中净收益应最大 ,不应存在潜在利润 ,即要达到

“帕累托最优” ( Pa reto ef ficiency ) ,而不应存在 “帕

累托改进” ( Pareto im prov em ent )的可能性
[1 ]
。

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进行正确的

决策 ,同样可以帮助人们对错误决策的损失作出评

估。对市场经济中应该由国家干预的领域进行干预

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大于收益就不应该干预。

相反 ,对市场经济中不应该由国家干预的领域进行

干预的话 ,其结果必然是成本大于收益。中国在由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由于对市场经济

规律缺乏深入的认识 ,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

对市场经济中不应该由国家干预的领域进行干预。

如 1999年以来 ,民航、家电、摩托车等行业都进行了

大规模的降价竞争 ,导致了全行业亏损 ,于是产生了

行政限价的错误决策。事实上 ,要实行市场经济 ,就

必须通过竞争 ,逼迫企业淘汰、开展合作、兼并重组 ,

最终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降价是竞争的第一步骤 ,

更是竞争的必要手段 ,起初的全行业亏损亦在所难

免。进行行政限价必然付出巨大的成本 ,因为既要行

政限价又要搞规模经济 ,那么谁能留在市场经济中 ,

谁被兼并或淘汰只能由国家采用行政手段来解决。

于是拉关系、争项目、争政策、行政封锁、强行关停并

转等司空见惯 ,必然会造成应该进入某市场的优秀

者被拦在外边 ,留在市场中的多是能力和品行低劣

者 ,从而阻碍市场经济的完善。如此巨大的干预成本

远远大于短期地阻止行业亏损的收益。

三、国家干预市场经济必须
有一定的范围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但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效应 ,国家在干预市场经济时

国家干预权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因此 ,经济法的

主要任务是控制国家的权利 ,而不是授予权利。从经

济法治的角度来说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必须

以经济法授权为界限 ,也就是说国家干预市场经济

的权利来自于经济法的授予 ,未经经济法的法定授

权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其

结果是滥用国家权力。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应

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国家作为整体要有一

定的权力范围 ,即国家与市场本身要有明确的分工。

国家要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信原则 ,因为绝

大多数商事行为是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 ,即市场主

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 另一方面各个国

家机关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权力范围也要经过经济法

的授予 ,而且各自的权限也要以经济法的授权为界

限 ,各个国家机关不能越权干预市场经济。如中国环

境保护法规定 ,环境保护的权力机构是国家和地方

环保局 ,由此 ,国家工商部门或其他行政管理机构就

没有这方面的经济管理权。又如按照国家计划法的

授权 ,计划部门享有制定经济计划的权力 ,由此 ,计

划部门可以制定经济计划 ,但如果计划部门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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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经营行为 ,实施了市场秩序的管理行为等都属

于越权行为 [2 ]。

四、国家干预市场经济应
以间接手段为主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应以宏观调控为最主要的干

预手段。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

中 ,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尽快向宏观经

济调控模式转变。在真正还权于企业的同时 ,把大多

数经济行政行为由国家对企业的直接、微观管理模

式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模式。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

改为宏观调控部门 ,绝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宏观经

济调控要“抓大放小” ,该管的管住、管好 ;不该管的

要放开、放活。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 ,

不如说是市场。因为 ,国家原则上不能直接介入企业

的微观商事活动 ,对企业决策直接产生影响作用的 ,

与其说是国家 ,不如说是被国家引导和调控的市场。

国家、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国家调控

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宏观经济调控以追求社会整体

经济利益、宏观利益为目标。如果说市场机制和商法

自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强企业活力 ,那么

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

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 ,确保国民经济有序运行。所谓

“没有微观管理权 ,宏观调控权必然用不好”的观点

是错误的。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除宏观调控手段外 ,应采用

多种间接手段。如提供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所需要

的信息和咨询 ;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 ,保

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为企业正常的购并活

动、投融资活动和其他商事活动清除地方政府、政府

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不正当干预 ;为企业摆脱历

史包袱、轻装上阵而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

会保障体系。 国家利用经济合同对市场经济进行干

预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国家通过经济合同可以拉

动市场需求、调控市场 ,从而间接调整企业发展方

向。国家有义务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 (如鼓励

开发中西部地区、鼓励开发高科技产品、鼓励产品出

口创汇、鼓励民间投资、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 ,而

向企业采购、政府补贴和奖励 (如出口补贴、退税、贴

息 )等。当前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是过热 ,而是偏

冷。 为确保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政府应当加大对科

教、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从而拉动市场

内需 ,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还可以直接向

企业提供定单 ,与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包括政府

采购合同在内的经济行政合同将会愈来愈成为国家

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3 ]
。

由社会化所要求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 ,

并不因计划经济的消退而有丝毫削弱。 无论是西方

还是中国 ,政府或设立企业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或者

经济关系 ;或为招标、订货、发包、出租、出让、信贷、

担保等行为 ,订立或参加各种经济性合同关系 ,如政

府投资基础设施或者其他事业时订立订 (购 )货合同

和工程承包合同 ,政府与企业订立承包经营合同或

租赁合同 ,政府与开发商或其他厂商订立土地出让

和租赁合同 ,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订立借贷合同 ,国

家政策性银行与普通企业订立信贷和担保合同 ,国

债发行机构与承销商之间订立包销或者分销合同以

及尚未寿终正寝的指令性计划合同等 ,种类繁多 ,不

一而举。

五、结　语

国家干预经济 ,如果能够充分保障经济自由 ,建

立适应市场竞争规律的良好经济秩序 ,就可以推动

经济发展 ;如果压抑竞争、压抑经济的自由发展 ,用

国家垄断取代竞争垄断 ,就可能破坏经济秩序的建

立 ,妨碍经济的发展。要使国家干预经济的活动最大

化地取得效益 ,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而不是经济发

展的阻力 ,就必须按照法治原则加大对国家干预行

为的法律制约。没有法律制约 ,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

预处于无序状态 ,就不可能建立经济秩序 ,就不可能

有经济法的健康发展 ,就不可能实现经济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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